柏权维

专利代理框架协议
                                   合同编号：BQW
甲    方：书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香港)
地    址：香港九龍尖沙咀亞士厘道,34 號天星大厦7樓 A5 室
乙    方：广东柏权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黄埔区黄埔大道东840号行信中心A1栋1904A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代为办理其在中国申请发明创造专利工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合作期限
自 2026 年 3 月 23 日起至 2030 年 3  月 23 日止，为期 四 年。
2、 服务内容。
1. 乙方协助甲方申请深圳专利快速申请通道服务，甲方提供相关资料。
2. 乙方根据甲方所撰写的专利书进行审核、反馈，甲方按乙方建议修订专利书，最终由乙方代理提交申请专利；在专利审核与反馈过程中，乙方及时与甲方沟通，由甲方准备其专利相关的支持资料，包括研发样机、产品的过程资料及实物照片等，供乙方完善整理及反馈给专利审查机构。
3. 乙方根据甲方现有官网、产品手册、内部技术资料、同行技术资料等进行专利挖掘。
4. 乙方应评估甲方的业务发展需求，基于甲方提供的资料，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自行收集与甲方同行及竞品相关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利挖掘，完成甲方的专利布局。
5. 针对新产品或新技术组建专利池，从两个方面构建具有垄断价值的专利池：
(1) 将产业链或产品链中各技术节点的技术、工艺和关键零部件，通过专利申请加以保护，形成围绕产业链、产品链的专利组合，形成对产业链和产品链的主要技术节点进行全方位保护。
(2) 在对关键技术、工艺和零部件进行专利保护的同时，对相应的外围技术、工艺也申请专利，对配套技术申请专利，以形成对核心技术的全方位保护。
3、 专利服务机构的选择
双方认可，为保证专利服务的专业性，双方一致确认，专利服务的机构为：
· 广东柏权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 北京冠和权律师事务所
· 北京广技专利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 费用及支付方式。
1. 双方同意，乙方的收费标准为：
A类合作发明专利：人民币              元（           元整 )/件；
[bookmark: _GoBack]B类合作发明专利：人民币              元（           元整 )/件；
注：
(1) 上述代理费不包含官费，官费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收取或由申请人直接缴纳。
(2) 所述代理费用包括指派相关代理人撰写，检索，提交申请文件，提交费减请求，补正，答复审查意见，协助办理登记等各项代理费用。
(3) 如若专利申请未获授权，乙方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驳回决定》后的一周内通知甲方，甲方退回发票或协助乙方开好红字发票后，乙方五日内退还甲方全部代理费用或经过甲方同意用于下一项目专利申请使用。（注：退费标准和收费标准一致，即人民币    元/件；官费不予退还。）
(4) 如果专利申请被专利局认定为非正常申请，乙方免费协助甲方收集实际研发材料进行申诉，如申诉后仍然被认定为非正常，甲方可选择委托乙方重新申请一件新的专利，无须额外支付代理费，官费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收取或由申请人直接缴纳。
2. 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发送的订单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代理费，在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之后一周内向乙方支付官费（具体金额按实际发生支付）或自己缴纳；
乙方的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广东柏权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账号：120921417510303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乙方收到甲方的款项后，启动专利的工作！
5、 联系人
1. 甲方指定 曹婷 为联系人，联系电话： 13808800509 。
2. 乙方指定         为联系人，联系电话：             。
3. 如上述人员或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应在变化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知合同相对方，否则按上述联系人或联系方式的转达视为一方完成通知义务，具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内所述服务项目提交后，有关案件进度、状态等问题也可拨打查询电话：020-82557096。如甲方联系不到乙方指定联系人，应通过此查询电话确认乙方联系人是否变更。
6、 甲方义务
1. 甲方应一次性充分地、完整地、真实地向乙方提供具有的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图纸、背景文件、技术描述等，积极配合代理人开展工作，给予乙方工作便利。甲方发明人应对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图纸、背景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2. 甲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费用。
3. 甲方应将有效联系方式提供给乙方，乙方在接收专利信息后按照甲方所留联系方式（电话或邮箱）向甲方转达，甲方收悉后应及时回复乙方。乙方向甲方转达三次，如果甲方未回复则视为已经转达，因该送达信息导致的一切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4. 甲方委托乙方申请专利，如有共同申请人，甲方应将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关申请专利事宜的协议书副本提交乙方。今后如果发生申请权属纠纷由申请人自身负责。
5. 甲方（或其指定联系人）应当提供真实的且合法合规的授权委托文件及其他签署文件，否则自行承当相应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被驳回、侵害第三方权益等）；如果由此给乙方造成损害的，需要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7、 乙方义务
1. 乙方对受托事项应尽到应有的责任，以其专业能力全力办理委托事项，及时向甲方汇报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接受甲方的指示。
2. 根据甲方提供的技术方案，按照发明创造专利申请要求，在甲方支付首期款项并提供具有的技术资料后的 25 个工作日内返稿确认提交专利申请。
3. 乙方对甲方因委托事项提供的任何资料和信息负有永久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与委托事项无关的任何第三方泄露。
4. 乙方无故中止服务，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代理费用。
8、 对专利局下发的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处理
对于专利局针对本合同项下专利申请下发审查意见通知书，甲方同意：
· 由乙方以其专业能力自行处理。
· 甲方协助乙方进行答复，但最终以乙方准备答复意见为准进行提交。
· 若甲方坚持以自己的意见进行答复，由此导致专利申请未获授权的，不适用本合同“未授权退款条款”。
9、 促进提高服务质量与投诉方式
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如有对乙方提供服务存在不满之处，可以拨打专门投诉电话：020-82557096。
10、 免责
发生以下情况，乙方将不受本协议规定的限制：
1.因专利审查机构的原因导致延误。
2.不可抗力。
11、 合同终止
 本委托代理合同到甲方获得专利证书或被驳回时自然终止。合同终止后，甲方尚欠乙方费用的，应当继续向乙方支付。
12、 专利年费管理
本合同项下专利申请授权后，甲方可以自己向国家专利局缴纳每年的专利年费，也可以委托乙方代缴年费。
若甲方委托乙方代缴年费的，应在该专利当年年费期限届满前向乙方提出，并向乙方支付当年度年费和乙方代缴的手续费，由乙方向国家专利局代缴。
若甲方未在当年度交费期限届满前委托乙方代缴当年专利年费的，视为甲方自己向国家专利局缴纳当年年费，由此导致的一切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13、 附则
1.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章、签字后生效。
2. 委托事项完成，本合同自动失效，但不影响乙方的保密义务。
3. 任何一方如变更联系方式，应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
4.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订立本合同附件。
（以下为签章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广东柏权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盖章/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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